
 

 

裝 

訂 

線 

正本 

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   函 

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32號 

電話：（03）3377127#21 

傳真：(03) 3328012 

聯絡人：黃月娟 

受文者：本會各會員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9日 

發文字號：桃市建師字第 1271號 

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附件：如文 

主 旨：謹訂於 110年 11月 27日(星期六)、28日(星期日)，於本會 

       大會議室(地址：桃園市中山北路 83號 5樓)舉辦「110年度 

       桃園市危老重建講習人才培訓課程」(如附件)，敬請轉知並踴 

       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委託本會辦理「108 年度桃園市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輔導團委託專業服務案」勞

務委託契約書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因應防疫期間，本講習會以 50人為限，恕無法受理當日現場

報名，報名方式詳簡章。 

三、 隨文檢附課程招生簡章 1份。 

正本： 本會各會員、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、 

       桃園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、桃園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 

 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、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、桃園市營建土木職業工會 

副本：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

 

 

 

 

 



110 年度桃園市危老重建講習人才培訓課程招生簡章  
 

壹、  目的：  

一、  為促使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計劃推動，達到事半功倍

之效益，以維護人民身家財產之安全。 

二、  針對危老重建各階段專業人員辦理培訓講習，以利專業人員順利

協助具危老重建需求之所有權人完成危老重建各階段作業。 

 

貳、  課程時間： 110 年 11 月 27 日 (六 ) 8:45~18:30 

110 年 11 月 28 日 (日 ) 9:00~18:10 

 
參、  課程地點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會議室 (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北路 83

號 5 樓 )   

※上課地點不提供停車服務，鄰近停車場資訊：西門停車場 (桃園區育

樂街 42-1 號 ) 

 
肆、  報名時間： 110 年 11 月 15 日 (一 )8 時起至 11 月 25 日 (四 )17 時止，限

額 50 人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，不再另行公告。  

 
伍、  培訓對象：領有建築師、土木技師、結構技師、都市計畫技師、不動

產估價師、不動產經紀人、地政士等國家考試及格證書者或任職或從

事都市更新、建築規劃、都市計畫、都市設計、景觀、建築經理、土

地開發、營建土木、不動產估價、地政、不動產經紀、仲介等相關領

域之工作者或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所畢業者：包含都市計畫、建築、營

建、市政、地政、不動產估價、城鄉、景觀、土地管理、土木、土地

資源等。  

 
陸、  報名費用：免費。  

 
柒、  報名辦法：採線上報名，於本報名網站  

(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5465526177982b4a95e )或掃描上方QRCODE

填妥報名表並上傳相關附件 (身分證正反面及相關專業證照、開業證書、

在職證明或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所畢業證書 )，附件需清楚可辨識且無反

光及黑畫面，若無法辨識者將通知補件，通知期限內未補件者將取消

名額。  

 
捌、  注意事項：  

一、  為防範嚴重傳染性肺炎 (COVID-19)，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及自主健

康管理者，請勿報名本課程。  

二、  配合場地防疫措施，入場請掃描 QRCODE 及測量體溫，體溫 37.5°C

以上將不得入場，課程中請全程配戴口罩，除補充水分外禁止飲食，

本課程中餐需自理，造成不便，敬請見諒。  



三、  請事先線上報名並上傳相關附件，恕不接受開課當日現場報名。  

四、  資料填寫請務必正確，若因填寫有誤而未收到補件通知致補件逾期

者，不可歸責主辦單位，不得異議。  

五、  完成報名但上課當天未到場者，將不得參與當年度其他場次課程。 

六、  課程若有異動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公告辦理。  

 
玖、  成績考核：  

一、  參加講習人員，經考試測驗合格後，核發「桃園市都市危險及老舊

建築物加速重建講習課程時數證明」。  

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核發時數證明，亦不得參加結訓測驗：  

(1)未全程參訓者。  

(2)遲到或早退超過  15 分鐘，該節視同曠課。  

二、  參加講習人員應親自確實參訓，如有代理上課或簽到 (退 )情事，經

查屬實撤銷參訓資格，並不予核發合格證書。  

三、 結訓門檻暨考試規定：參訓學員於修滿培訓課程後，得參與結訓測

驗，測驗成績達  70 分以上者，方得由培訓機構發給「桃園市都市

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講習課程時數證明」。考試過程應嚴格

執行考場秩序，不得舞弊，舞弊者以零分計算，考試成績以  70 分

為及格。  

 


